研字〔2015〕50号

关于入选“卓越博士生教育培养提升计划项目”人员毕业有关要求的再次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   根据《关于修订<安徽医科大学“卓越博士生教育培养
提升计划”项目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校研字〔2014〕43号）要求，学校已于去年选拔了2014级11名博士生进入该项目(校研字〔2014〕53号)，今年选拔2015级博士生工作正在公示程序中。因项目提出入选人员必须完成一年时间的国外培养，否则不能毕业等具体要求，现将有关内容再次通知如下：

1、 国外培养要求

进入项目的博士生，可选择适当时间由导师负责送到国外相关高校或科研机构培养一年，国外培养必须在入学三年内完成。如有需要，一年级上学期的博士生课程，也可适当后延。

二、毕业及授予学位要求

必须同时满足以下5点要求，否则不予毕业及授予学位：

1.修满规定的学分；
2.完成培养方案要求，通过开题及中期考核；
3.完成一年时间的国外培养；
4.通过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及答辩；
5.发表1篇影响因子不低于4分的SCI论文（或者1篇本学科一区SCI论文），或发表2篇及以上累计影响因子不低于6分的SCI论文。
如不能按期毕业，可适当延期，最多不超过一年。如仍不能毕业，按照我校学籍管理相关规定处理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请各有关单位将本通知及时准确告知入选博士生及其导师，做好解释和后续管理工作，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关于公布进入2014年“卓越博士生教育培养提升

计划”项目名单的通知

    2.关于修订《安徽医科大学“卓越博士生教育培   

      养提升计划”项目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2月22日
安徽医科大学文件














